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项目单位：石峰区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
项目名称：2017年教育经费－教学楼维修资金
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2017年教育经费－教学楼维修资金：杨梅塘小学5万。
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98万元。

	专项资金
投入和使用情况
	2017年市下专项103万元。
2017年实际支出103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下拨石峰区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校舍维修）实行专账核算管理、专款专用；维修改造专项资金细化安排到每个具体项目并及时拨付到项目单位；项目都已按时、按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；专项资金内部控制、支出审批、财务核算等制度健全，会计核算、资金管理规范；没有浪费行为和挤占挪用或套取资金等现象。
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98万元使用情况：井龙小学安全隐患排除会议室建设5万、清水塘学校白马分部礼堂拆除及拆除后部分相关房屋修缮3万、北星小学体育馆维修改造7万、六中校门运动场等维修改造5万、光明学校维修改造8万、新明小学教学楼改造11.2万、新桥小学办公室改造8.9万、杨梅塘学校食堂改造4.8万、枫叶中学北教学楼排危抢险5万、北星小学书法进校园9万、装备站设备购置经费31.1万
2017年教学楼维修资金：杨梅塘小学5万。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一是项目安排前做了充分的调研，细化了具体项目的安排，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；二是项目建设程序合规，分配和监管制度健全，做到了专款专用；保证了资金的安全；三是项目实施中的监管和后期验收审核工作到位，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；四是在保证监管到位的同时下放权力，让项目学校承担主体责任。
　　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苏昂辉      联系电话：22529875      填报日期：2018年4月19日

